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98號

上  訴  人  彭浩暐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金上訴字第2957

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0年偵字第6722、672

3號，111年度偵字第2278、4549、4988、627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彭浩暐

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洗錢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

人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規定，仍從一重論處上訴

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刑（下稱一

般洗錢罪，又其尚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意圖營利聚

眾賭博罪），及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相關之沒收

暨追徵。就一般洗錢部分，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及理由。

二、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

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

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上揭一般洗錢

犯行，係依憑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自白，佐以證人謝伊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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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翰、紀彥亘、張健軒、王秀銀、林晁暘、陳界宏、吳堉

睿、陳梵宇、楊凱博、張書維之證述，以及相關搜索票、搜

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及扣押物品照片、

鑫鑫代收付系統平台截圖畫面、電磁紀錄等資料，因認上訴

人於第一審自白其與邱聖淳等人基於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

而出資、管理賭博機房（下稱本件機房），並透過鑫鑫代收

付系統，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一情，與事實

相符，而為論斷。並敘明：王秀銀於原審所述本件機房成員

的薪資是由上訴人及邱聖淳負責發放一情，與邱聖淳於本件

機房工作群組內所傳送之語音訊息相符而得採信，佐以林晁

暘於原審中所述上訴人及邱聖淳同為本件機房管理者、張書

維於原審證述上訴人是最大的主管，也是上班時現場負責

人，及上訴人曾於第一審自白等情，可見上訴人係以部分金

錢出資、部分勞務出資之方式，而與邱聖淳共同籌組及經營

本件機房。另楊凱博於工作上並未與上訴人或邱聖淳有所接

觸，無從以之於原審所述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故上訴人

所辯並非本件機房之出資者如何俱無可採等旨，均已於理由

詳加析論。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論

斷，核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違，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

權之適法行使。上訴意旨謂其於警詢、偵訊均已稱本件機房

是邱聖淳出資，林晁暘、楊凱博、張書維先前所述均可證明

此事，指摘原判決有採證不憑證據之違法云云，並非適法之

第三審上訴理由。

三、所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

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故事實審對於證據之調

查，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為卷內所存在之證據，且與判

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必要之關聯性者，方屬上開應行調查

之範圍；如已不能調查，或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或待證

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法院未為調查，即不能

指為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經查，本件原判決

既如上述，已依卷內相關證據認定上訴人是以部分金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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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部分勞務出資之方式，而與邱聖淳共同籌組及經營本件

機房，則不論其已於理由內說明上訴人之原審辯護人請求勘

驗邱聖淳配偶古馨雅於另案遭查扣手機內之記帳內容，並無

必要（原判決第5頁）；或未再贅予說明不依職權傳喚邱聖

淳作證，均無違法可指。上訴意旨以原審未准予勘驗古馨雅

於另案遭查扣手機內之記帳內容，亦未確認邱聖淳是否入境

並傳喚到案，指摘原審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云

云，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罰之量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量刑合於法律所規定

　　之範圍，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

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

判決關於量刑部分，已敘明如何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

酌其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管道賺錢營生，竟為本件犯行，

敗壞社會善良風氣，危害金融交易秩序，犯後於第一審自

白，於原審則否認有共同出資之態度，其參與犯罪之程度、

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而撤銷第一審判決，並量處較第一審

為輕度之刑。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

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核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

自難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以其既非出資、主持等具有一定

影響力之人，參與犯罪之情狀甚低，指摘原審未量處最低刑

度，有違罪刑相當原則云云，係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持憑

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

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項犯罪情狀是否

顯可憫恕而得為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

由裁量之事項，倘未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

本件原判決並未認定上訴人所為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

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

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則原判決未依上揭規定酌減其刑，

核屬事實審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難指為違法。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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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以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亦未說明

不適用該條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有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

則、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無非係就原審職權之適法行

使，徒憑己意，而為相異之評價，洵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

由。

六、刑法第74條規定諭知緩刑，本為法院得自由裁量之權限，縱

未適用該規定諭知緩刑，亦無違法可言。本件原判決已說明

經審酌上訴人經營賭博機房之期間非短，洗錢之金額及規模

不小，所生危害非屬輕微，且上訴人使用人頭帳戶，使檢警

偵辦犯罪難以追溯特定款項之去向及所在，形成追查不法犯

罪所得之斷點及阻礙等情，認就宣告之刑，不宜為緩刑之諭

知等旨。上訴意旨徒執陳詞，以其只是聽從邱聖淳之指示，

並非實際出資者，亦無實際指揮權，家中經濟不佳，且有子

女、父母需扶養等情，指摘原判決未逐一就其涉案情節、個

案情狀等，判斷其是否可諭知緩刑，已違罪刑相當原則，亦

有判決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無非就原審

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加以指摘，並不足據以辨認原判

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

七、綜上，本件上訴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又上訴人前揭一般洗錢罪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駁回，則與

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意圖營

利聚眾賭博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

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復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例

外情形，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之審理，該部

分之上訴顯非合法，應併予駁回。　

八、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

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

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

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

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再刑

法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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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

之，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其次，關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

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

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

科刑限制，以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

給賭博場所罪、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為例，修正前一般洗錢

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

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刑法第268條最重本刑3年以下

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

「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

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

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再者，上訴人行為後，

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其中第

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於同年8月

2日生效（下稱新洗錢法）。一般洗錢罪於舊洗錢法第14條

第1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新洗錢法第19

條則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新洗錢法並刪除

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至於犯一般洗錢罪

之減刑規定，舊洗錢法第16條第2項及新洗錢法第23條第3項

之規定，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

修正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等限制要件。本件依原判決所示，上訴人一般洗錢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且原判決並未認定其於偵查

及歷次審判均坦承犯行，並無上開新洗錢法減刑規定適用之

餘地。是倘適用新洗錢法論以新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

遠高於原判決適用舊洗錢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時，其量刑上

限須受刑法第268條最重本刑有期徒刑3年之拘束。綜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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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應認舊洗錢法之規定較有利於上訴人。原判決雖未及

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逕依舊洗錢法論處上訴人舊一般洗錢

罪刑，然於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吳冠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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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98號
上  訴  人  彭浩暐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金上訴字第2957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0年偵字第6722、6723號，111年度偵字第2278、4549、4988、627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彭浩暐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洗錢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規定，仍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刑（下稱一般洗錢罪，又其尚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及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相關之沒收暨追徵。就一般洗錢部分，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二、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上揭一般洗錢犯行，係依憑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自白，佐以證人謝伊蕊、金俊翰、紀彥亘、張健軒、王秀銀、林晁暘、陳界宏、吳堉睿、陳梵宇、楊凱博、張書維之證述，以及相關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及扣押物品照片、鑫鑫代收付系統平台截圖畫面、電磁紀錄等資料，因認上訴人於第一審自白其與邱聖淳等人基於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而出資、管理賭博機房（下稱本件機房），並透過鑫鑫代收付系統，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一情，與事實相符，而為論斷。並敘明：王秀銀於原審所述本件機房成員的薪資是由上訴人及邱聖淳負責發放一情，與邱聖淳於本件機房工作群組內所傳送之語音訊息相符而得採信，佐以林晁暘於原審中所述上訴人及邱聖淳同為本件機房管理者、張書維於原審證述上訴人是最大的主管，也是上班時現場負責人，及上訴人曾於第一審自白等情，可見上訴人係以部分金錢出資、部分勞務出資之方式，而與邱聖淳共同籌組及經營本件機房。另楊凱博於工作上並未與上訴人或邱聖淳有所接觸，無從以之於原審所述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故上訴人所辯並非本件機房之出資者如何俱無可採等旨，均已於理由詳加析論。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論斷，核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違，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上訴意旨謂其於警詢、偵訊均已稱本件機房是邱聖淳出資，林晁暘、楊凱博、張書維先前所述均可證明此事，指摘原判決有採證不憑證據之違法云云，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三、所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故事實審對於證據之調查，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為卷內所存在之證據，且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必要之關聯性者，方屬上開應行調查之範圍；如已不能調查，或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或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法院未為調查，即不能指為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經查，本件原判決既如上述，已依卷內相關證據認定上訴人是以部分金錢出資、部分勞務出資之方式，而與邱聖淳共同籌組及經營本件機房，則不論其已於理由內說明上訴人之原審辯護人請求勘驗邱聖淳配偶古馨雅於另案遭查扣手機內之記帳內容，並無必要（原判決第5頁）；或未再贅予說明不依職權傳喚邱聖淳作證，均無違法可指。上訴意旨以原審未准予勘驗古馨雅於另案遭查扣手機內之記帳內容，亦未確認邱聖淳是否入境並傳喚到案，指摘原審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云云，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罰之量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量刑合於法律所規定
　　之範圍，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已敘明如何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管道賺錢營生，竟為本件犯行，敗壞社會善良風氣，危害金融交易秩序，犯後於第一審自白，於原審則否認有共同出資之態度，其參與犯罪之程度、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而撤銷第一審判決，並量處較第一審為輕度之刑。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核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自難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以其既非出資、主持等具有一定影響力之人，參與犯罪之情狀甚低，指摘原審未量處最低刑度，有違罪刑相當原則云云，係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得為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本件原判決並未認定上訴人所為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則原判決未依上揭規定酌減其刑，核屬事實審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難指為違法。上訴意旨以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亦未說明不適用該條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有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無非係就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意，而為相異之評價，洵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刑法第74條規定諭知緩刑，本為法院得自由裁量之權限，縱未適用該規定諭知緩刑，亦無違法可言。本件原判決已說明經審酌上訴人經營賭博機房之期間非短，洗錢之金額及規模不小，所生危害非屬輕微，且上訴人使用人頭帳戶，使檢警偵辦犯罪難以追溯特定款項之去向及所在，形成追查不法犯罪所得之斷點及阻礙等情，認就宣告之刑，不宜為緩刑之諭知等旨。上訴意旨徒執陳詞，以其只是聽從邱聖淳之指示，並非實際出資者，亦無實際指揮權，家中經濟不佳，且有子女、父母需扶養等情，指摘原判決未逐一就其涉案情節、個案情狀等，判斷其是否可諭知緩刑，已違罪刑相當原則，亦有判決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無非就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加以指摘，並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
七、綜上，本件上訴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前揭一般洗錢罪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駁回，則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復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例外情形，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之審理，該部分之上訴顯非合法，應併予駁回。　
八、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再刑法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其次，關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以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為例，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刑法第268條最重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再者，上訴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其中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於同年8月2日生效（下稱新洗錢法）。一般洗錢罪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新洗錢法第19條則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新洗錢法並刪除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至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舊洗錢法第16條第2項及新洗錢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等限制要件。本件依原判決所示，上訴人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且原判決並未認定其於偵查及歷次審判均坦承犯行，並無上開新洗錢法減刑規定適用之餘地。是倘適用新洗錢法論以新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遠高於原判決適用舊洗錢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時，其量刑上限須受刑法第268條最重本刑有期徒刑3年之拘束。綜合比較結果，應認舊洗錢法之規定較有利於上訴人。原判決雖未及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逕依舊洗錢法論處上訴人舊一般洗錢罪刑，然於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吳冠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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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金上訴字第2957號

，追加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0年偵字第6722、6723

號，111年度偵字第2278、4549、4988、627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彭浩暐

    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洗錢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

    人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規定，仍從一重論處上訴

    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刑（下稱一

    般洗錢罪，又其尚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意圖營利聚

    眾賭博罪），及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相關之沒收

    暨追徵。就一般洗錢部分，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及理由。

二、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

    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

    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上揭一般洗錢

    犯行，係依憑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自白，佐以證人謝伊蕊、金

    俊翰、紀彥亘、張健軒、王秀銀、林晁暘、陳界宏、吳堉睿

    、陳梵宇、楊凱博、張書維之證述，以及相關搜索票、搜索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及扣押物品照片、鑫

    鑫代收付系統平台截圖畫面、電磁紀錄等資料，因認上訴人

    於第一審自白其與邱聖淳等人基於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而

    出資、管理賭博機房（下稱本件機房），並透過鑫鑫代收付

    系統，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一情，與事實相

    符，而為論斷。並敘明：王秀銀於原審所述本件機房成員的

    薪資是由上訴人及邱聖淳負責發放一情，與邱聖淳於本件機

    房工作群組內所傳送之語音訊息相符而得採信，佐以林晁暘

    於原審中所述上訴人及邱聖淳同為本件機房管理者、張書維

    於原審證述上訴人是最大的主管，也是上班時現場負責人，

    及上訴人曾於第一審自白等情，可見上訴人係以部分金錢出

    資、部分勞務出資之方式，而與邱聖淳共同籌組及經營本件

    機房。另楊凱博於工作上並未與上訴人或邱聖淳有所接觸，

    無從以之於原審所述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故上訴人所辯

    並非本件機房之出資者如何俱無可採等旨，均已於理由詳加

    析論。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論斷，

    核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違，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

    適法行使。上訴意旨謂其於警詢、偵訊均已稱本件機房是邱

    聖淳出資，林晁暘、楊凱博、張書維先前所述均可證明此事

    ，指摘原判決有採證不憑證據之違法云云，並非適法之第三

    審上訴理由。

三、所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

    ，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故事實審對於證據之調查

    ，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為卷內所存在之證據，且與判斷

    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必要之關聯性者，方屬上開應行調查之

    範圍；如已不能調查，或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或待證事

    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法院未為調查，即不能指

    為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經查，本件原判決既

    如上述，已依卷內相關證據認定上訴人是以部分金錢出資、

    部分勞務出資之方式，而與邱聖淳共同籌組及經營本件機房

    ，則不論其已於理由內說明上訴人之原審辯護人請求勘驗邱

    聖淳配偶古馨雅於另案遭查扣手機內之記帳內容，並無必要

    （原判決第5頁）；或未再贅予說明不依職權傳喚邱聖淳作

    證，均無違法可指。上訴意旨以原審未准予勘驗古馨雅於另

    案遭查扣手機內之記帳內容，亦未確認邱聖淳是否入境並傳

    喚到案，指摘原審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云云，

    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罰之量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量刑合於法律所規定

　　之範圍，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

    ，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

    決關於量刑部分，已敘明如何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其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管道賺錢營生，竟為本件犯行，敗

    壞社會善良風氣，危害金融交易秩序，犯後於第一審自白，

    於原審則否認有共同出資之態度，其參與犯罪之程度、家庭

    狀況等一切情狀，而撤銷第一審判決，並量處較第一審為輕

    度之刑。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

    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核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自難

    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以其既非出資、主持等具有一定影響

    力之人，參與犯罪之情狀甚低，指摘原審未量處最低刑度，

    有違罪刑相當原則云云，係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持憑己見

    ，而為不同之評價，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

    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項犯罪情狀是否

    顯可憫恕而得為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

    由裁量之事項，倘未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

    本件原判決並未認定上訴人所為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

    ，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

    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則原判決未依上揭規定酌減其刑，核

    屬事實審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難指為違法。上訴意

    旨以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亦未說明不

    適用該條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有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

    、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無非係就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

    ，徒憑己意，而為相異之評價，洵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

六、刑法第74條規定諭知緩刑，本為法院得自由裁量之權限，縱

    未適用該規定諭知緩刑，亦無違法可言。本件原判決已說明

    經審酌上訴人經營賭博機房之期間非短，洗錢之金額及規模

    不小，所生危害非屬輕微，且上訴人使用人頭帳戶，使檢警

    偵辦犯罪難以追溯特定款項之去向及所在，形成追查不法犯

    罪所得之斷點及阻礙等情，認就宣告之刑，不宜為緩刑之諭

    知等旨。上訴意旨徒執陳詞，以其只是聽從邱聖淳之指示，

    並非實際出資者，亦無實際指揮權，家中經濟不佳，且有子

    女、父母需扶養等情，指摘原判決未逐一就其涉案情節、個

    案情狀等，判斷其是否可諭知緩刑，已違罪刑相當原則，亦

    有判決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無非就原審

    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加以指摘，並不足據以辨認原判

    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

七、綜上，本件上訴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又上訴人前揭一般洗錢罪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駁回，則與

    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意圖營

    利聚眾賭博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

    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復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例

    外情形，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之審理，該部

    分之上訴顯非合法，應併予駁回。　

八、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

    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

    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

    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

    ，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再刑法

    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

    「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

    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其次，關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前

    洗錢防制法（下稱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

    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

    限制，以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

    博場所罪、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為例，修正前一般洗錢罪（

    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

    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刑法第268條最重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

    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

    」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

    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

    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再者，上訴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

    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其中第6、11條之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於同年8月2日生效（

    下稱新洗錢法）。一般洗錢罪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1項之規

    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新洗錢法第19條則規定為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新洗錢法並刪除舊洗錢法第1

    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至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

    舊洗錢法第16條第2項及新洗錢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同以

    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之規定

    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等限制要件。

    本件依原判決所示，上訴人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

    達新臺幣1億元，且原判決並未認定其於偵查及歷次審判均

    坦承犯行，並無上開新洗錢法減刑規定適用之餘地。是倘適

    用新洗錢法論以新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遠高於原判決

    適用舊洗錢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時，其量刑上限須受刑法第

    268條最重本刑有期徒刑3年之拘束。綜合比較結果，應認舊

    洗錢法之規定較有利於上訴人。原判決雖未及為新舊法之比

    較適用，逕依舊洗錢法論處上訴人舊一般洗錢罪刑，然於其

    判決結果並無影響，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吳冠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98號

上  訴  人  彭浩暐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金上訴字第2957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0年偵字第6722、6723號，111年度偵字第2278、4549、4988、627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彭浩暐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洗錢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規定，仍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刑（下稱一般洗錢罪，又其尚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及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相關之沒收暨追徵。就一般洗錢部分，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二、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上揭一般洗錢犯行，係依憑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自白，佐以證人謝伊蕊、金俊翰、紀彥亘、張健軒、王秀銀、林晁暘、陳界宏、吳堉睿、陳梵宇、楊凱博、張書維之證述，以及相關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現場及扣押物品照片、鑫鑫代收付系統平台截圖畫面、電磁紀錄等資料，因認上訴人於第一審自白其與邱聖淳等人基於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而出資、管理賭博機房（下稱本件機房），並透過鑫鑫代收付系統，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一情，與事實相符，而為論斷。並敘明：王秀銀於原審所述本件機房成員的薪資是由上訴人及邱聖淳負責發放一情，與邱聖淳於本件機房工作群組內所傳送之語音訊息相符而得採信，佐以林晁暘於原審中所述上訴人及邱聖淳同為本件機房管理者、張書維於原審證述上訴人是最大的主管，也是上班時現場負責人，及上訴人曾於第一審自白等情，可見上訴人係以部分金錢出資、部分勞務出資之方式，而與邱聖淳共同籌組及經營本件機房。另楊凱博於工作上並未與上訴人或邱聖淳有所接觸，無從以之於原審所述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故上訴人所辯並非本件機房之出資者如何俱無可採等旨，均已於理由詳加析論。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論斷，核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違，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上訴意旨謂其於警詢、偵訊均已稱本件機房是邱聖淳出資，林晁暘、楊凱博、張書維先前所述均可證明此事，指摘原判決有採證不憑證據之違法云云，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三、所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故事實審對於證據之調查，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為卷內所存在之證據，且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必要之關聯性者，方屬上開應行調查之範圍；如已不能調查，或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或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法院未為調查，即不能指為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經查，本件原判決既如上述，已依卷內相關證據認定上訴人是以部分金錢出資、部分勞務出資之方式，而與邱聖淳共同籌組及經營本件機房，則不論其已於理由內說明上訴人之原審辯護人請求勘驗邱聖淳配偶古馨雅於另案遭查扣手機內之記帳內容，並無必要（原判決第5頁）；或未再贅予說明不依職權傳喚邱聖淳作證，均無違法可指。上訴意旨以原審未准予勘驗古馨雅於另案遭查扣手機內之記帳內容，亦未確認邱聖淳是否入境並傳喚到案，指摘原審有應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云云，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刑罰之量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量刑合於法律所規定

　　之範圍，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已敘明如何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管道賺錢營生，竟為本件犯行，敗壞社會善良風氣，危害金融交易秩序，犯後於第一審自白，於原審則否認有共同出資之態度，其參與犯罪之程度、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而撤銷第一審判決，並量處較第一審為輕度之刑。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核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自難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以其既非出資、主持等具有一定影響力之人，參與犯罪之情狀甚低，指摘原審未量處最低刑度，有違罪刑相當原則云云，係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得為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本件原判決並未認定上訴人所為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則原判決未依上揭規定酌減其刑，核屬事實審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難指為違法。上訴意旨以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亦未說明不適用該條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有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無非係就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意，而為相異之評價，洵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刑法第74條規定諭知緩刑，本為法院得自由裁量之權限，縱未適用該規定諭知緩刑，亦無違法可言。本件原判決已說明經審酌上訴人經營賭博機房之期間非短，洗錢之金額及規模不小，所生危害非屬輕微，且上訴人使用人頭帳戶，使檢警偵辦犯罪難以追溯特定款項之去向及所在，形成追查不法犯罪所得之斷點及阻礙等情，認就宣告之刑，不宜為緩刑之諭知等旨。上訴意旨徒執陳詞，以其只是聽從邱聖淳之指示，並非實際出資者，亦無實際指揮權，家中經濟不佳，且有子女、父母需扶養等情，指摘原判決未逐一就其涉案情節、個案情狀等，判斷其是否可諭知緩刑，已違罪刑相當原則，亦有判決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無非就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加以指摘，並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

七、綜上，本件上訴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前揭一般洗錢罪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駁回，則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復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例外情形，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之審理，該部分之上訴顯非合法，應併予駁回。　

八、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再刑法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其次，關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以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為例，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刑法第268條最重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再者，上訴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其中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於同年8月2日生效（下稱新洗錢法）。一般洗錢罪於舊洗錢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新洗錢法第19條則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新洗錢法並刪除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至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舊洗錢法第16條第2項及新洗錢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等限制要件。本件依原判決所示，上訴人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且原判決並未認定其於偵查及歷次審判均坦承犯行，並無上開新洗錢法減刑規定適用之餘地。是倘適用新洗錢法論以新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遠高於原判決適用舊洗錢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時，其量刑上限須受刑法第268條最重本刑有期徒刑3年之拘束。綜合比較結果，應認舊洗錢法之規定較有利於上訴人。原判決雖未及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逕依舊洗錢法論處上訴人舊一般洗錢罪刑，然於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恆吉

                                  法　官  林靜芬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吳冠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宜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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